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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展司法保護精神，並加深在地資源之連結，高雄地檢署和建軍

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設立「司法保護據點」之關懷服務，於日前辦理「拒絕

毒品誘惑˙擁抱幸福人生」之預防犯罪宣導活動。  

鑑於現今多元變遷的社會型態，及科技發達的助力之下，民眾對於尋

求紓解壓力的方式，一不小心就容易讓藥物找到了發展的溫床。凡非以正

當醫療用途為目的，且未經醫師處方或指示的情況下，過度且強迫使用某

種藥物，其程度足以傷害個人的健康，即稱為「藥物濫用」。  

濫用藥物的行為很容易造成上癮，其中毒品藥物最是危害，是日活動

本署觀護佐理員介紹常見毒品 :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K 他命、古柯鹼

等，毒品的傷害不僅具有高度成癮性質，且長期食用會引起侵略性暴力或精神病等行為，不但傷害個人健康更影響

社會之適應，甚至還會對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造成嚴重危害。  

活動最後，特別與現場民眾進行有獎徵答，加深認識毒品危害的觀念；藉由此次活動的宣達，期能讓社區民眾充

分瞭解「健康用藥、拒絕毒害」的重要性，建立正確新觀念從己身做起，透過隨時關懷家人及鄰里居民的方式，共

創安居樂活大環境，進而將柔性司法保護之宣導精神充分展現。  

司法保護據點預防犯罪宣導活動-「拒絕毒品誘惑˙ 擁抱幸福人生」 

雄檢義務勞務機構遴聘座談會        在地資源連結互惠之最佳體現  

     為使社區處遇之義務勞務的制度及精神繼續延伸，並兼

顧社會公益團體實質的勞務需求，高雄地檢署於日前舉辦 105

年度「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構遴聘暨業務座談會」，共計 48

個單位出席與會，檢察長周章欽除致詞感謝各機構的支持與配

合，並與主任檢察官洪瑞芬親自頒發機構聘書，接著再由主任

觀護人韓國一與各機構督導進行意見交流，期精進義務勞務業

務之推動！ 

         是日座談會，與會督導紛紛對義務勞務之人力資源表示肯

定，其中正興國小總務主任黃同進特別提到，義務勞務朋友們

不僅協助規劃道路交通安全教練場、維護校內大面積草皮及彩

繪校園圍牆，另透過他們長期的努力與協助，除校舍榮獲「建築園治獎」，更榮膺交通安全教育全國第一「金安獎」、品

格教育全市「第一名」典範學校、校園食農教育「高雄市特優」、本土教育「高雄市特優」等殊榮，這些榮耀都要歸功於

義務勞務制度之推行，非僅挹注學校短缺之人力，亦節省經費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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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社會勞動人肯定自身價值，並積極面對自我

人生，高雄地檢署於日前假橋頭辦公室三樓團輔室，辦

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課程邀請到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李蕙妙志工擔任講

師。 

         是日課程以『選擇』為主題，說明人生的道路就是

不斷的選擇，藉由選擇創造出彼此不同的人生，因此如

何擇善隱惡，讓善良的行為發揮無窮的力量，這是每個

人都必須面對卻可能無以為力的課題！然而，藉由學習

包容與原諒，使自己不被憤怒的情緒左右，就能避免做

出令人後悔莫及的決定！ 

         全程透過一連串生動活潑的短篇故事和極具深意的

問題反思，期使「生命教育」意涵能夠落實運用在生活

中！ 

   

   酒後駕車，危機如影隨形                  

「公共危險刑罰知多少?」 

    隨著近幾年酒駕事件層出不窮，政府與國民也越來越重視

酒後駕車及相關罰則的重新省思及修法，希望能夠有效的減少酒

駕事件的發生。高雄地檢署於日前假橋頭辦公室三樓團輔室，舉

辦酒駕法治教育，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陳楨筌

副分局長擔任講師，藉由本次主題課程之法治教育，讓在座學員

認識酒駕之危害與相關刑責，進而提升學員相關法治觀念。 

   課程中，講師藉由詳盡的

課程說明，使學員們了解酒駕

的危險性，以及酒駕可能對家

庭及人生造成終身無法抹滅的

傷痕，講師詳細講授酒駕會觸

犯之刑罰課程中，讓學員們更

進一步了解如何預防酒駕，並

引以為戒。 

    最後，再以交通法規宣導

影片讓學員進一步了解酒駕的

危險性及相關法令之規範。課程

結束後由講師講解課程講義以

驗收上課成果，並與學員進行意

見交流，並圓滿結束本次講座。 

生命教育課程 

 「選擇」 



編輯：林吟霞、余若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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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轉 3850，保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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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會勞動人可以挑選執行時段嗎? 

 

Ａ： 1.為符合社會勞動執行成效，本署規定社會勞動    

           人每週至少要完成 24 小時的社會勞動。 

         2.社會勞動人須配合機關(構)之需求，在履行期   

            間內完成社會勞動，不能隨意指定勞動時間，   

            但有特殊事故致無法到執行機關(構)履行勞 

            動時，則需事先請假。 

1. 105 年 5 月 4 日上午 10 時假本署橋頭辦

公室 6 樓會議室辦理 105 年母親節受保

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 

2. 105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 時假本署橋頭辦

公室 8 樓會議室辦理 105 年度榮譽觀護

人成長訓練課程。 

 


